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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擇
的
書
史

北
宋
真
宗
朝
的
院
體
與
李
建
中
行
書
新
體

高
明
一

二
條
關
於
﹁
院
體
﹂
文
獻
的
比
較

北
宋
晚
期
的
黃
伯
思
︵
一○

七
九

∼

一
一
一
八
︶
︽
東
觀
餘
論
︾
卷
下
︿
題
集

逸
少
書
聖
教
序
後
﹀
︵
宋
徽
宗
政
和
四

年
，
一
一
一
四
︶
提
到
：

︽
書
苑
︾
云
﹁
唐
文
皇
制
聖
教
序
，
時

都
城
諸
釋
諉
弘
福
寺
懷
仁
集
右
軍
行
書

勒
石
，
累
年
方
就
，
逸
少
劇
跡
咸
萃
其

中
。
﹂
今
觀
碑
中
字
與
右
軍
遺
帖
所

有
，
纖
微
克
肖
，
︽
書
苑
︾
之
說
，
信

然
。

然
近
世
翰
林
侍
書
輩
多
學
此
碑
，
學
弗

能
至
，
了
無
高
韻
，
因
自
曰
其
書
為
院

體
，
由
唐
吳
通
微
昆
弟
已
有
斯
目
，
故

今
士
大
夫
玩
此
者
少
。
然
學
弗
能
至

者
，
自
俗
耳
，
碑
中
字
未
嘗
俗
也
。
非

深
於
書
者
，
不
足
以
語
此
。

引
文
首
先
引
用
周
越
︽
書
苑
︾
的
記
載
來

說
明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和
北
宋
所
見
王
羲

之
遺
帖
非
常
相
近
。
接
著
指
出
﹁
翰
林
侍

書
﹂
所
擅
長
的
院
體
，
可
以
追
溯
至
唐

德
宗
貞
元
時
期
︵
七
八
五

∼

八○

四
︶
的

書
家
吳
通
微
。
﹁
翰
林
侍
書
﹂
所
指
何

人
？
朱
長
文
︵
一○

三
九

∼

一○

九
八
︶

︽
墨
池
編
︾
卷
三
︿
續
書
斷
上
．
宸
翰

述
﹀
中
對
於
宋
太
宗
的
記
載
：
﹁
始
自

即
位
後
，
募
求
善
書
者
，
許
自
言
於
公

車
。
置
御
書
院
，
首
得
蜀
人
王
著
，
以
為

翰
林
侍
書
﹂
。
此
外
，
︿
續
書
斷
下
．

能
品
．
王
著
﹀
載
：
﹁
召
對
，
擢
翰
林

侍
書
﹂
。
從
這
二
條
文
獻
可
推
知
﹁
翰

林
侍
書
﹂
正
是
指
活
動
於
太
宗
朝
的
王

著
。
較
早
有
關
院
體
的
文
獻
可
溯
及
張
洎

︵
九
三
四

∼

九
九
七
︶
︽
賈
氏
譚
錄
︾
，

此
書
為
他
代
表
南
唐
出
使
宋
朝
所
錄
賈
黃

中
︵
九
四
五

∼

一○
○

一
︶
之
口
述
，
提

︽
宋
史
．
文
苑
傳
︾
記
載
李
建
中
行
書
﹁
多
構
新
體
﹂
，
但
未
言
舊
體
為
何
？
從
石
刻
書
蹟
來

看
，
應
是
宋
太
宗
時
王
著
的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書
風
所
形
成
的
﹁
院
體
﹂
。
李
建
中
活
動
於
宋
真

宗
朝
，
當
時
的
主
流
風
格
也
還
是
院
體
，
但
憑
藉
著
歐
陽
修
自
成
一
家
的
觀
點
，
使
李
建
中
的
書

史
地
位
高
於
院
體
，
成
為
北
宋
初
期
的
代
表
書
家
。

圖九　北宋　李建中　土母帖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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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：中

土
士
人
不
工
札
翰
，
多 

院
體
。
院

體
者
，
貞
元
中
，
翰
林
學
士
吳
通
微
嘗

工
行
草
，
然
體
近
隸
，
故
院
中
胥
徒
尤

所
倣
其
書
，
大
行
於
世
，
故
遺
法
迄
今

不
冺
。
然
其
鄙
，
則
又
甚
矣
。

宋
太
祖
在
開
寶
八
年
︵
九
七
五
︶
滅

南
唐
，
而
王
著
在
宋
太
宗
時
方
被
召
見
，

賈
黃
中
的
說
法
表
示
在
王
著
之
前
就
存
在

著
院
體
。
賈
、
黃
二
氏
顯
然
都
認
為
院
體

俗
鄙
，
但
賈
黃
中
談
論
院
體
時
並
未
提
及
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。
由
於
賈
黃
中
入
宋

前
，
經
歷
後
晉
、
後
漢
、
後
周
，
故
其
所

提
到
的
院
體
書
風
，
當
以
晚
唐
以
後
為
合

理
。

晚
唐
、
五
代
的
行
書
院
體

唐
高
宗
咸
亨
三
年
︵
六
七
二
︶
立

石
的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︵
圖
一
︶
和
晚
唐

院
體
是
否
有
關
？
由
於
院
體
和
內
府
關
係

密
切
，
故
擬
從
與
皇
室
相
關
的
行
書
碑

版
著
手
探
討
。
目
前
所
見
的
晚
唐
的
院
體

碑
版
出
土
地
在
西
安
市
，
擇
要
取
三
方

檢
視
。
大
中
五
年
︵
八
五
一
︶
︿
故
南
安

郡
夫
人
贈
才
人
仇
氏
墓
志
﹀
，
唐
宣
宗
李

圖一　宋拓聖教序　冊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二　 朱𤣱　故南安郡夫人贈才人仇氏墓志　
引自《中國歷代墓誌選編》

圖三　 王謙逢　唐故陳王兼勾當承旨墓志銘　 
引自《中國歷代墓誌選編》

圖四　 姜仁表　李侹墓志　 
引自《中國歷代墓誌選編》

忱
︵
八
一○

∼

五
五
九
︶
為
他
的
愛
妃
撰

文
，
書
者
為
﹁
翰
林
待
詔
中
散
大
夫
守
茂

王
傅
吳
縣
開
國
男
朱
玘
﹂
。
︵
圖
二
︶
此

碑
筆
畫
均
勻
，
不
似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的

鮮
明
粗
細
變
化
，
但
﹁
御
﹂
、
﹁
故
﹂
、

﹁
則
﹂
、
﹁
爰
﹂
、
﹁
後
﹂
、
﹁
儀
﹂
、

﹁
備
﹂
等
字
，
則
可
從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
找
出
相
同
結
字
。
唐
僖
宗
乾
符
四
年

︵
八
七
七
︶
︿
唐
故
陳
王
兼
勾
當
承
旨
墓

志
銘
﹀
，
撰
文
者
翰
林
學
士
崔
庚
，
書
者

﹁
翰
林
待
詔
朝
議
郎
守
殿
中
省
尚
輦
奉
御

柱
國
王
謙
逢
﹂
。
︵
圖
三
︶
此
碑
整
體
和
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的
差
距
變
得
鮮
明
，

但
其
中
﹁
若
﹂
、
﹁
皆
﹂
、
﹁
處
﹂
、

﹁
是
﹂
、
﹁
恩
﹂
、
﹁
雖
﹂
等
結
字
，
也

發
現
於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。
最
後
一
方
為

唐
僖
宗
乾
符
六
年
︵
八
七
九
︶
︿
李
侹
墓

志
﹀
，
墓
主
為
唐
懿
宗
第
三
子
，
與
僖
宗

同
輩
。
撰
文
者
翰
林
學
士
裴
澈
，
書
者

﹁
翰
林
待
詔
朝
議
郎
行
虔
州
雩
都
縣
主
簿

柱
國
姜
仁
表
﹂
。
︵
圖
四
︶
此
碑
雖
同
樣

是
行
書
，
但
和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差
異
甚

大
，
不
易
找
到
相
近
結
字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
可
發
現
愈
到
後
期
就
與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
的
差
距
越
大
。
此
外
，
從
書
寫
者
的
官
銜

與
體
例
來
看
，
均
有
﹁
翰
林
待
詔
﹂
與

﹁
奉
敕
﹂
字
句
，
這
也
成
為
後
續
討
論
的

選
件
基
準
。

二○
○
○

年
六
月
，
河
北
正
定
出
土

了
五
代
巨
型
石
龜
碑
座
及
十
三
塊
行
書
殘

碑
，
其
中
存
字
最
多
為
一
百
九
十
二
字
。

︵
圖
五–

1
︶
從
殘
碑
﹁
︵
成
︶
德
軍
節

度
使
安
︵
公
︶
﹂
、
﹁
特
進
檢
校
太
傅
、

進
封
武
威
郡
開
國
侯
﹂
、
和
﹁
︵
成
德
︶

軍
節
度
使
、
鎮
深□

等
州
觀
察
處
﹂
等
字

句
來
判
斷
，
定
為
新
、
舊
︽
五
代
史
︾
都

有
傳
的
後
晉
安
重
榮
︵
以
下
稱
︿
安
重
榮

殘
碑
﹀
︶
。
︿
安
重
榮
殘
碑
﹀
上
同
樣
有

﹁
翰
林
待
︵
詔
︶
﹂
、
﹁
︵
奉
︶
勑
撰
﹂

等
字
，
︵
圖
五–

2
︶
可
知
是
奉
後
晉
皇

帝
石
敬
塘
的
敕
命
所
製
，
由
於
安
重
榮
不

滿
石
敬
塘
對
契
丹
的
姑
息
，
在
天
福
七

年
︵
九
四
二
︶
謀
反
，
兵
敗
被
擒
斬
首
，

可
為
此
碑
的
年
代
下
限
，
︵
註
一
︶

時
間

上
早
於
賈
黃
中
的
生
年
。
︿
安
重
榮
殘

碑
﹀
上
的
﹁
處
﹂
、
﹁
開
﹂
、
﹁
無
﹂
、

﹁
集
﹂
、
﹁
是
﹂
等
字
，
雖
是
︿
集
字
聖

教
序
﹀
的
字
型
，
但
風
格
與
︿
集
字
聖
教

序
﹀
相
距
甚
遠
，
這
或
許
也
導
致
賈
黃
中

無
法
理
解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和
這
種
院
體

書
風
之
間
的
關
係
吧
！

宋
真
宗
朝
的
行
書
院
體

北
宋
初
期
王
著
所
帶
入
的
院
體
，

從
黃
伯
思
的
文
獻
記
載
看
來
是
和
︿
集
字

聖
教
序
﹀
有
關
。
王
著
於
太
平
興
國
六
年

︵
九
八
一
︶
受
宋
太
宗
召
見
，
賜
緋
服
，

加
著
作
佐
郎
、
翰
林
侍
書
與
侍
讀
，
其
書

蹟
無
傳
，
但
他
所
帶
入
的
院
體
可
見
於
真

宗
朝
的
碑
版
，
而
且
集
中
於
五
嶽
封
帝
，

其
生
平
見
︽
宋
史
︾
。
韓
琦
在
皇
祐
二
年

︵
一○

五○

︶
撰
並
書
的
︿
定
州
重
修
北

嶽
廟
記
﹀
有
這
樣
的
紀
錄
：

其
視
祭
之
品
，
三
代
以
降
皆
以
公
，
有

唐
以
王
。
我
朝
撫
有
天
下
，
馴
致
太

平
。
真
宗
皇
帝
紹
祖
宗
之
隆
，
以
建
皇

極
。
封
泰
山
、
祀
后
土
，
曠
絕
之
禮
，

無
所
不
講
。
由
是
尊
五
嶽
而
帝
之
。

︵
註
二
︶

歐
陽
修
於
嘉
祐
年
間
︵
一○

五
六

∼

一○

六
三
︶
奉
敕
編
的
︽
太
常
因
革
禮
︾
卷

七
十
七
︿
新
禮
十
．
加
上
五
嶽
帝
號
上
﹀

提
及
大
中
祥
符
四
年
︵
一○

一
一
︶
真
宗

加
五
嶽
帝
號
；
東
嶽
為
天
齊
仁
聖
帝
、
南

嶽
為
司
天
昭
聖
帝
、
西
嶽
為
金
天
順
聖

帝
、
北
嶽
為
安
天
元
聖
帝
、
中
嶽
為
中
天

崇
聖
帝
。
︵
註
三
︶

大
中
祥
符
七
年
︵
一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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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四
︶
所
立
︿
中
嶽
中
天
崇
聖
帝
碑
﹀
，

王
曾
︵
九
七
七

∼

一○

三
八
︶
撰
，
款
書

﹁
翰
林
待
詔
守
太
府
少
卿
同
正
輕
車
都
尉

臣
白
憲
奉
敕
書
並
篆
額
﹂
，
石
在
河
南
登

封
。
︵
圖
六–

1
︶
大
中
祥
符
九
年
︵
一

○
一
六
︶
︿
北
嶽
安
天
元
聖
帝
碑
﹀
，
陳

彭
年
︵
九
六
一

∼

一○

一
七
︶
撰
，
款
書

︿
官
奴
帖
﹀
。
︵
註
四
︶

可
見
︿
集
字
聖
教

序
﹀
在
北
宋
之
所
以
能
成
為
院
體
，
宋
太

宗
對
於
王
羲
之
的
喜
好
有
所
影
響
。
院
體

成
熟
於
宋
真
宗
朝
，
然
而
現
今
對
於
北
宋

書
法
史
的
理
解
，
宋
真
宗
朝
的
代
表
書
家

卻
是
李
建
中
，
而
非
院
體
，
可
見
要
對
李

建
中
的
書
法
加
以
探
討
，
才
能
釐
清
為
何

史
實
與
後
代
的
理
解
有
所
差
異
。

李
建
中
的
行
書
新
體

李
建
中
︵
九
四
五

∼

一○

一
三
︶
在

︽
宋
史
︾
有
傳
，
現
將
︽
宋
史
︾
中
王
著

與
李
建
中
之
描
述
作
一
比
較
：

從
表
一
得
知
，
王
著
和
李
建
中
都
出

生
於
後
蜀
，
兩
人
都
在
太
平
興
國
年
間
興

起
。
王
著
在
端
拱
三
年
︵
九
九○

︶
去
世

後
，
李
建
中
還
活
動
到
真
宗
大
中
祥
符
年

間
，
期
間
的
經
歷
為
景
德
三
年
︵
一○

○

六
︶
遷
金
部
員
外
郎
，
次
年
掌
西
京
留
守

司
御
史
臺
。
大
中
祥
符
元
年
︵
一○

○

八
︶
在
西
臺
任
上
加
司
封
員
外
郎
、
工
部

郎
中
，
直
至
大
中
祥
符
六
年
去
世
。
︵
註

五
︶

李
建
中
的
書
法
成
就
，
本
傳
最
後
提

到
：

善
書
札
，
行
筆
尤
工
，
多
構
新
體
，

草
、
隸
、
篆
、
籀
、
八
分
亦
妙
，
人
多

摹
習
，
爭
取
以
為
楷
法
。

︽
宋
史
︾
雖
由
元
人
編
修
，
但
從
文
字
上

比
較
，
是
以
北
宋
僧
人
文
瑩
記
載
北
宋
初

至
神
宗
熙
寧
間
的
︽
玉
壺
清
話
︾
為
主
，

圖五-1　佚名　安重榮殘碑一　河北正定出土　引自《文物》2003年第8期

圖五-2　安重榮殘碑二

﹁
翰
林
待
詔
承
奉
郎
守
少
府
監
主
簿
賜
緋

臣
邢
守
元
奉
敕
書
並
篆
額
﹂
，
石
在
河
北

曲
陽
。
︵
圖
六–

2
︶
這
二
方
石
刻
的
撰
文

者
王
曾
在
大
中
祥
符
九
年
正
月
升
任参

知

政
事
，
陳
彭
年
也
在
同
年
任
刑
部
侍
郎
，

由
撰
文
者
的
身
分
來
看
，
五
嶽
封
帝
確
實

是
宋
真
宗
在
大
中
祥
符
年
間
重
要
政
治
儀

式
，
而
院
體
書
法
在
這
樣
場
合
出
現
，
可

知
其
地
位
是
很
高
的
。
從
這
二
方
碑
版
書

風
來
看
，
可
理
解
王
著
所
帶
入
︿
集
字
聖

教
序
﹀
風
貌
的
院
體
，
成
熟
於
三
十
年
後

的
宋
真
宗
時
期
。

︽
宋
史
︾
記
載
王
著
為
王
方
慶
後

人
，
王
方
慶
即
是
武
則
天
時
進
呈
遠
祖
王

羲
之
以
來
歷
代
書
跡
︿
萬
歲
通
天
帖
﹀
之

人
，
所
以
王
著
即
是
王
羲
之
的
後
代
。 

王

著
所
帶
入
的
以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為
主
而

在
後
來
所
形
成
的
院
體
書
法
，
是
否
和
宋

太
宗
的
書
法
態
度
有
關
？
宋
太
宗
在
徵
集

古
代
書
法
名
蹟
中
，
特
別
重
視
鍾
繇
與
王

羲
之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在
淳
化
三
年
刊
刻

了
︿
淳
化
閣
帖
﹀
十
卷
，
其
中
王
羲
之
佔

有
三
卷
，
為
帖
中
擁
有
最
多
件
數
的
單
一

書
家
。
南
宋
刊
刻
的
宋
太
宗
書
蹟
︿
至
道

御
書
法
帖
﹀
十
二
卷
，
卷
一
的
小
行
楷
，

清
代
的
畢
瀧
則
指
出
是
源
自
於
王
羲
之

圖六-1　 白憲　中嶽中天崇聖帝碑　 
引自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

圖六-2　 邢守元　北嶽安天元聖帝碑　 
引自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

王　著 李建中

籍 貫
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，世家京兆渭南。祖賁，
廣明中（880）眾僖宗入蜀，遂為成都人。

祖稠，梁（907-922）商州刺史，避地入蜀。

出 身
太平興國六年（981）召見，賜緋，加著作佐
郎、翰林侍書與侍讀，更直於御書院。

太平興國八年（983）進士甲科。

經 歷

雍熙二年（985）遷左拾遺，使高麗。端拱初
（988）加殿中侍御史。端拱二年（989）與呂
文仲同賜金紫。端拱三年（990）卒。

淳化三年（992）任太常博士，宋太宗引對便
殿，賜以緋魚。淳化四年（993）直集賢院，同
年外調，數年後至至道三年（997）遷主客員外
郎。再直集賢院至宋真宗咸平四年（1001）。

表一　《宋史》中王著與李建中生平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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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七　北宋　李建中　齊古帖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輔
以
活
動
於
北
宋
中
後
期
的
朱
長
文
︽
墨

池
編
︾
卷
三
︿
續
書
斷
下
﹀
，
然
︽
宋

史
︾
加
了
﹁
多
構
新
體
﹂
四
字
，
這
採
編

了
何
種
史
料
，
不
得
而
知
。

李
建
中
傳
世
書
蹟
有
三
，
北
京
故

宮
博
物
院
藏
其
二
：
︿
同
年
帖
﹀
、
︿
貴

宅
帖
﹀
，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藏
其
一
：

︿
土
母
帖
﹀
。
這
三
帖
在
明
代
和
︿
齊
古

帖
﹀
、
︿
賢
郎
帖
﹀
、
︿
左
右
帖
﹀
合

為
一
卷
，
稱
為
︿
李
西
臺
六
帖
﹀
，
︽
三

希
堂
法
帖
︾
第
八
冊
刻
有
︿
齊
古
帖
﹀
與

︿
土
母
帖
﹀
。
︽
宋
史
︾
記
載
李
建
中

﹁
大
中
祥
符
五
年
冬
，
命
使
泗
州
，
奉

御
制
︿
汴
水
發
願
文
﹀
，
就
致
設
醮
。
﹂

此
事
可
與
︿
齊
古
帖
﹀
內
容
相
證
︵
圖

七
︶
，
此
帖
云
：

齊
古
同
年
仁
弟
。
相 

已
是
隔
年
，
傾

渴
可
量
丹
腑
。
累
垂
示
翰
，
益
認
道

交
。
劣
兄
自
去
秋
患
脾
胃
氣
，
于
今
餌

藥
，
未
獲
全
愈
，
復
差
出
淮
汴
口
祭

醮
，
然
扶
力
祗
荷
。
迴
來
冷
氣
又
是
發

動
，
歸
休
之
計
未
成
，
多
難
故
也
。
此

外
別
無
疾
，
嗜
慾
已 

訖
。
知
仁
弟
又

鼓
盆
，
莫
且
住
腳
也
。
初
夏
，
惟
保
愛

為
切
。
值
女
夫
劉
兄
輩
補
吏
昭
應
，
托

寓
狀
諮
問
起
居
，
不
宣
。
押
書
上
。
齊

古
同
年
仁
弟
。
三
月
六
日
。

李
建
中
提
到
自
己
在
去
年
秋
天
時
身
體
有

恙
，
服
藥
未
癒
，
但
奉
命
到
﹁
淮
汴
口
祭

醮
﹂
，
這
是
否
和
他
奉
命
出
使
泗
州
就
致

設
醮
是
同
一
件
事
？
就
地
理
位
置
而
言
，

淮
汴
口
地
在
泗
州
，
位
於
洪
澤
湖
下
方
，

往
北
是
汴
水
，
上
入
河
南
開
封
，
往
南

在
江
蘇
省
入
淮
河
。
就
整
起
事
件
來
看
，

李
建
中
奉
命
就
致
設
醮
原
由
見
︽
玉
壺

清
話
︾
卷
四
，
李
宗
諤
在
大
中
祥
符
五
年

︵
一○

一
二
︶
同
丁
謂
奉
迎
宋
真
宗
聖
像
，

任
務
完
成
，
宋
真
宗
問
及
沿
途
之
事
。
李

宗
諤
奏
報
：
﹁
汴
渠
流
屍
，
蔽
河
而
下
，

暴
露
灘
渚
，
魚
鳥
恣
啖
。
﹂
真
宗
遂
親
製

︿
汴
水
發
願
文
﹀
，
派
遣
李
建
中
到
泗

州
，
依
道
、
釋
二
教
設
齋
醮
，
宣
讀
文
章

告
祭
溺
者
。
至
於
為
何
要
到
泗
州
的
淮
汴

口
，
︽
續
資
治
通
鑑
長
編
︾
卷
七
十
九
提

到
：
﹁
汴
水
歲
有
流
屍
，
至
淮
而
止
﹂
。

李
建
中
任
務
完
成
後
，
有
致
仕
念
頭
，
卻

未
達
成
，
配
合
本
傳
中
﹁
使
還
得
疾
，
明

年
卒
，
年
六
十
九
。
﹂
當
可
推
定
兩
者
確

為
同
一
件
事
，
故
可
推
知
︿
齊
古
帖
﹀
寫

於
大
中
祥
符
六
年
︵
一○

一
三
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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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九　北宋　李建中　土母帖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八　 劉太初　中嶽醮告文　 
引自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

李
建
中
奉
宋
真
宗
所
製
的
︿
汴
水
發

願
文
﹀
，
書
風
是
否
為
院
體
？
天
禧
三
年

︵
一○

一
九
︶
宋
真
宗
自
製
︿
中
嶽
醮
告

文
﹀
，
有
石
刻
傳
世
，
款
書
﹁
翰
林
待
詔

承
奉
郎
行
少
府
監
主
簿
賜
緋
臣
劉
太
初
奉

敕
書
並
篆
額
﹂
，
石
在
河
南
登
封
嵩
山
。

︵
圖
八
︶
醮
告
文
即
是
齋
醮
道
場
所
用
的

疏
文
名
稱
，
齋
醮
法
事
申
上
表
達
三
清
玉

帝
的
表
文
，
醮
告
文
撰
完
後
，
遣
使
醮

告
，
在
各
地
建
立
祭
壇
，
建
構
亭
子
樹
立

石
碑
，
刻
醮
告
文
於
石
碑
上
。
︵
註
六
︶

由

於
︿
中
嶽
醮
告
文
﹀
和
︿
汴
水
發
願
文
﹀

的
內
文
都
為
宋
真
宗
自
製
，
性
質
也
是

醮
告
，
︿
中
嶽
醮
告
文
﹀
的
風
格
為
來
自
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的
院
體
書
風
，
故
可
推

測
李
建
中
所
奉
書
的
︿
汴
水
發
願
文
﹀
，

其
書
風
很
可
能
也
是
院
體
，
顯
見
李
建
中

是
知
道
院
體
。

李
建
中
︿
土
母
帖
﹀
是
和
︿
齊
古

帖
﹀
較
為
接
近
的
風
格
，
行
書
冊
頁
，
縱

三
十
一
．
二
公
分
、
橫
四
十
四
．
四
公

分
。
內
容
為
李
建
中
受
人
所
託
，
寄
送
新

安
缺
門
所
出
的
土
母
一
籠
，
希
望
對
方
告

知
能
否
使
用
以
及
用
途
，
也
提
及
對
方
兒

子
沒
有
挑
選
到
春
冬
衣
曆
頭
之
事
，
最
後

則
是
受
託
尋
地
蓋
宅
之
事
，
原
尋
到
一
尹

家
的
土
地
，
但
來
歷
不
明
，
李
建
中
建
議

找
尋
現
成
的
宅
第
。
尺
牘
中
的
﹁
新
安
缺

門
﹂
，
應
指
河
南
新
安
縣
西
的
缺
門
山
，

距
離
洛
陽
不
遠
。
李
氏
兩
度
居
洛
陽
，
一

是
任
河
南
通
判
，
約
在
宋
真
宗
景
德
中

︵
一○

○

五
︶
以
前
；
一
是
任
西
京
留
司
御

史
臺
，
約
在
宋
真
宗
大
中
祥
符
五
年
︵
一

○

一
二
︶
以
前
，
此
帖
當
書
於
此
際
。
︵
註

七
︶

︵
圖
九
︶
︿
土
母
帖
﹀
和
院
體
的
源

頭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的
比
較
上
，
︿
土
母

帖
﹀
約
一
百
餘
字
，
有
近
四
成
的
字
可
和
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比
對
，
僅
取
﹁
所
﹂
、

﹁
知
﹂
、
﹁
門
﹂
、
﹁
出
﹂
、
﹁
者
﹂
、

﹁
賢
﹂
、
﹁
宅
﹂
、
﹁
基
﹂
、
﹁
本
﹂
、

﹁
明
﹂
、
﹁
見
﹂
、
﹁
成
﹂
等
字
來
看
，

由
於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同
一
字
出
現
二
次

以
上
，
會
更
換
不
同
的
形
式
，
故
以
︿
集

字
聖
教
序
﹀
中
最
接
近
︿
土
母
帖
﹀
選
字

來
加
以
排
比
。
︵
圖
十
︶
相
較
後
可
發

現
，
︿
土
母
帖
﹀
的
字
形
確
實
和
︿
集
字

聖
教
序
﹀
有
所
不
同
，
在
此
之
前
並
未
出

現
過
，
故
相
對
當
時
流
行
的
院
體
，
似
乎

可
將
李
建
中
相
異
的
結
字
視
為
新
體
，
而

院
體
則
可
視
為
舊
體
。
至
於
李
建
中
的
新

體
會
有
怎
樣
的
書
史
意
義
，
以
下
探
討
。

歐
陽
修
自
成
一
家
的
書
史
觀
與
影

響

歐
陽
修
的
書
法
見
解
，
多
記
錄

在
︽
歐
陽
文
忠
公
集
﹀
卷
一
二
九
︿
筆

說
﹀
，
其
中
的
︿
世
人
作
肥
字
說
﹀
提
到

﹁
字
法
中
絕
將
五
十
年
，
近
日
稍
稍
知
以

字
書
為
貴
﹂
。
從
宋
太
祖
九
六○

年
稱
帝

之
後
的
五
十
年
，
正
是
宋
真
宗
大
中
祥

符
年
間
，
歐
陽
修
此
段
論
述
中
以
顏
真

卿
、
楊
凝
式
、
李
建
中
為
代
表
，
理
由
為

﹁
非
自
古
賢
哲
必
能
書
也
，
惟
賢
者
能
存

爾
﹂
。
但
朱
長
文
︽
墨
池
編
︾
卷
三
︿
續

書
斷
下
．
能
品
．
王
著
﹀
記
載
內
宦
屢
將

宋
太
宗
臨
書
請
王
著
指
正
，
每
回
答
﹁
未

盡
善
也
﹂
而
受
到
指
責
，
王
著
對
答
：

﹁
天
子
初
銳
精
毫
墨
，
遽
爾
稱
能
，
則
不

復
進
矣
。
﹂
許
久
之
後
，
內
宦
再
以
宸
翰

請
教
，
王
著
對
曰
：
﹁
功
已
著
矣
，
非
臣

所
及
也
﹂
，
這
以
筆
墨
為
規
諫
的
故
事

﹁
真
宗
嘗
言
於
輔
臣
而
嘉
之
﹂
。
有
鑑
於

此
，
若
以
人
品
來
論
書
法
能
否
傳
世
，
歐

陽
修
不
取
王
著
確
實
無
法
令
人
信
服
，
看

來
還
是
要
回
到
藝
術
層
面
來
加
以
理
解
。

︿
筆
說
﹀
中
的
︿
學
書
自
成
家
﹀
說
到
：

﹁
學
書
當
自
成
一
家
之
體
，
其
模
倣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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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，
謂
之
奴
書
。
﹂
而
嘉
祐
四
年
︵
一○

五
九
︶
的
︿
李
晟
筆
說
﹀
提
到
﹁
古
人
各

自
為
書
，
用
法
同
而
為
字
異
，
然
後
能
名

于
後
世
。
﹂
這
二
條
文
獻
清
楚
地
指
出
，

留
名
後
世
的
書
法
家
要
有
和
前
人
不
同
的

書
風
辨
識
度
，
歐
陽
修
選
擇
的
顏
真
卿
、

楊
凝
式
、
李
建
中
等
三
人
，
正
是
因
為
他

們
的
書
法
各
自
成
為
一
家
。
至
於
王
著
，

他
所
代
表
的
﹁
院
體
﹂
則
是
︿
集
字
聖
教

序
﹀
的
風
格
，
因
此
王
著
顯
然
不
會
成
為

的
歐
陽
修
選
擇
的
標
的
。

歐
陽
修
肯
定
上
述
三
人
書
史
地
位

的
觀
點
，
由
黃
庭
堅
予
以
承
襲
，
可
見
其

在
蘇
軾
︿
寒
食
帖
﹀
之
後
的
題
跋
，
黃
庭

堅
認
為
蘇
軾
此
帖
兼
有
顏
、
楊
、
李
三
人

筆
意
，
意
謂
將
蘇
軾
的
書
史
地
位
接
續
其

後
。
王
著
在
黃
庭
堅
的
論
述
中
並
未
出

現
，
但
他
在
︿
跋
法
帖
﹀
有
相
關
評
論
︰

余
嘗
論
近
世
三
家
書
云
：
王
著
如
小
僧

縛
律
，
李
建
中
如
講
僧
參
禪
，
楊
凝
式

如
散
僧
入
聖
。
當
以
右
軍
父
子
書
為
標

準
。
觀
予
此
言
，
乃
知
遠
近
。
︵
︽
豫

章
黃
先
生
文
集
︾
卷
二
十
八
︶

黃
庭
堅
以
二
王
父
子
的
書
風
為
標

準
，
分
出
楊
、
李
、
王
三
者
書
藝
的
高

低
，
但
是
這
樣
的
比
較
基
準
過
於
模
糊
。

若
依
本
文
所
建
立
的
院
體
為
比
較
基
準
，

可
理
解
王
著
的
小
僧
縛
律
即
是
過
度
遵
循
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的
風
格
。
黃
庭
堅
為

一
參
禪
文
人
，
以
禪
來
借
喻
用
筆
是
其
書

論
核
心
之
一
，
在
︿
自
評
元
祐
間
字
﹀
有

﹁
用
筆
不
知
擒
縱
，
故
字
中
無
筆
耳
。
字

中
有
筆
，
如
禪
家
句
中
有
眼
﹂
︵
︽
豫
章

黃
先
生
文
集
︾
卷
二
十
九
︶

，
類
似
說
法
也
見

於
︽
山
谷
別
集
︾
卷
十
︿
題
李
西
臺
書
﹀

﹁
余
嘗
評
西
臺
書
，
所
謂
字
中
有
筆
者

也
。
字
中
有
筆
，
如
禪
家
句
中
有
眼
。
﹂

至
於
黃
庭
堅
所
評
楊
凝
式
的
散
僧
入
聖
，

︿
跋
西
園
草
書
﹀
：
﹁
西
園
草
書
，
如
散

聖
說
禪
，
人
不
易
識
，
若
逢
本
分
，
鉗
鎚

雜
碎
。
﹂
︵
︽
豫
章
黃
先
生
文
集
︾
卷
三
十
︶

也
同
樣
是
以
禪
借
喻
書
法
用
筆
。
散
聖
說

禪
人
不
易
識
原
因
是
因
為
，
散
聖
在
禪
宗

裏
意
指
特
定
性
格
的
人
物
，
定
義
有
二
：

需
要
言
人
所
不
能
言
，
出
語
驚
人
，
識
見

非
凡
；
不
在
正
宗
傳
法
祖
師
法
脈
之
中
的

人
，
如
布
袋
和
尚
、
豐
干
、
寒
山
、
拾
得

圖十一　唐　楊凝式　盧鴻草堂十志跋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十　李建中〈土母帖〉字型與〈集字聖教序〉的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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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釋

1. 

郭
玲
娣
、
樊
瑞
平
，
︿
正
定
出
土
五
代
巨
型
石

龜
碑
座
及
殘
碑
﹀
，
︽
文
物
︾
二○

○

三
年
第

八
期
，
頁
六
七—

七
六
。

2. 

圖
版
見
︽
北
京
圖
書
館
藏
中
國
歷
代
石
刻
拓
本

匯
編
︾
三
八
冊
，
鄭
州
：
中
州
古
籍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八
九
，
頁
一
二
五
。

3. 

收
在
︽
續
修
四
庫
全
書
︾
史
部
．
政
書
類

八
二
一
，
頁
五
六○

。

4. C
h

u
a

n
-h

sin
g

 H
o

,

︵
何
傳
馨
︶, "Th

e
 

R
e

v
iv

a
l o

f C
a

llig
ra

p
h

y in
 th

e
 Ea

rly 
N

o
rth

e
rn

 Su
n

g
", A

rts o
f th

e
 Su

n
g

 a
n

d
 

Y
u

a
n

︵N
e

w
 Yo

rk: Th
e

 M
e

tro
p

o
lita

n 
M

use
um

 o
f A

rt, 1996
︶, p

p
. 61-62

、p
75.

5. 

陳
志
平
，
︿
李
建
中
年
譜
﹀
，
︽
書
法
研
究
︾

第
一
一○

輯
，
二○

○

二
年
第
六
期
，
頁

一
一
二—

一
二
四
。
關
於
李
建
中
的
研
究
見
陳

志
平
，
︿
李
建
中
評
傳
﹀
，
︽
書
法
叢
刊
︾
二

○
○

三
年
第
二
期
，
頁
三
二—

三
九
。

6. 

︽
宋
史
︾
卷
一
百
二
．
志
第
五
十
五
︿
嶽

瀆
﹀
，
收
在
︽
四
庫
全
書
︾
二
八
二
．
史
部
四

○

．
正
史
類
，
頁
六
十
。

7. 

何
炎
泉
，
︿
書
諮
︵
土
母
帖
︶
﹀
，
收
在
︽
大

觀
：
北
宋
書
畫
特
展
︾
，
臺
北
：
國
立
故
宮
博

物
院
，
二○

○

六
年
一
二
月
，
頁
四
六
三
。

8. 

嚴
雅
美
，
︽
潑
墨
仙
人
圖
研
究
：
兼
論
宋
元

禪
宗
繪
畫
︾
，
臺
北
市
：
法
鼓
文
化
，
二

○
○
○

，
頁
三
八—

四
一
。

9. 

將
︿
盧
鴻
草
堂
十
志
跋
﹀
推
定
為
楊
凝
式
的
基

準
書
風
，
見
黃
緯
中
，
︿
談
楊
凝
式
草
堂
十

志
跋
﹀
，
︽
故
宮
文
物
月
刊
︾
第
五
六
期
，

一
九
八
七
年
一
一
月
，
頁
一
二
四—

一
二
七
。

高
明
一
，
︿
筆
意—

從
寒
食
帖
看
蘇
軾
受
楊
凝

式
的
影
響
﹀
，
︽
故
宮
文
物
月
刊
︾
第
三
六
四

期
，
二○

一
三
年
七
月
，
頁
四
二—

五
七
。

等
人
。
︵
註
八
︶

南
宋
初
年
周
紫
芝
︵
一

○

八
二

∼

一
一
五
五
︿
書
晁
無
咎
帖
後
﹀

︵
一
一
五
二
︶
提
到
：
﹁
今
觀
此
數
帖
，

如
散
聖
出
塵
，
不
縛
禪
律
，
自
然
近
道
，

豈
可
付
俗
人
論
工
拙
哉
。
﹂
︵
︽
太
倉
稊

米
集
︾
卷
六
六
︶

可
以
理
解
散
聖
類
比
於
書

法
，
就
是
有
超
越
傳
統
的
風
格
與
用
筆
，

使
得
時
人
無
法
辨
別
其
成
就
。
就
楊
凝
式

寫
於
七
十
五
歲
︵
九
四
七
︶
的
︿
盧
鴻
草

堂
十
志
跋
﹀
來
看
，
該
書
蹟
晚
於
前
文
所

提
到
後
晉
天
福
七
年
︵
九
四
二
︶
之
前
的

︿
安
重
榮
殘
碑
﹀
。
︿
盧
鴻
草
堂
十
志

跋
﹀
的
特
色
是
字
形
是
圓
轉
而
非
方
折
，

字
形
的
大
小
對
比
有
鮮
明
的
差
異
，
單
獨

字
形
並
不
平
衡
。
整
體
觀
之
，
上
下
字
互

為
穿
插
，
有
彼
此
呼
應
的
平
衡
感
︵
圖

十
一
︶
︵
註
九
︶ 

，
字
形
上
的
離
散
，
打

破
了
獨
字
的
結
構
完
整
性
，
超
脫
李
建
中

︿
土
母
帖
﹀
以
及
王
著
所
代
表
的
院
體
這

類
結
字
方
正
、
字
字
獨
立
的
大
範
疇
而
另

成
一
家
，
或
許
就
是
所
謂
不
縛
禪
律
的
散

聖
吧
！
黃
庭
堅
貶
抑
王
著
，
推
崇
楊
凝

式
，
也
符
合
了
歐
陽
修
提
倡
書
家
要
自
成

一
體
，
不
為
奴
書
的
觀
點
。

小
結

本
文
以
北
宋
真
宗
朝
同
時
出
現
的
院

體
與
李
建
中
的
行
書
作
為
比
較
重
心
，
發

現
北
宋
文
人
所
確
立
的
書
法
名
家
譜
系
並

不
符
合
實
際
書
史
發
展
狀
況
。
由
於
文
獻

的
缺
乏
與
史
實
的
不
顯
，
因
此
需
藉
由
出

土
碑
版
加
以
釐
清
晚
唐
、
五
代
到
北
宋
真

宗
朝
，
確
實
出
現
以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風

格
為
主
體
所
形
成
的
院
體
書
風
，
而
該
書

風
在
宋
真
宗
朝
的
地
位
極
高
。
但
是
在
後

來
的
歐
陽
修
從
自
成
一
家
不
為
奴
書
的
觀

點
來
推
崇
活
動
於
宋
真
宗
朝
的
李
建
中
書

法
，
對
於
和
李
建
中
同
時
且
蔚
為
主
流
的

院
體
代
表
書
家
王
著
則
不
表
贊
同
。
承
襲

歐
陽
修
觀
點
的
黃
庭
堅
，
藉
由
以
禪
喻
書

的
方
法
，
利
用
佛
教
修
行
的
三
個
等
級
來

比
喻
書
法
脫
離
前
人
藩
籬
的
楊
凝
式
、
善

於
用
筆
的
李
建
中
與
謹
守
前
規
的
王
著
，

使
得
王
著
的
書
史
地
位
等
而
下
之
，
於
是

乎
李
建
中
成
為
宋
真
宗
朝
的
代
表
書
家
，

王
著
與
其
所
代
表
的
院
體
則
成
為
李
建
中

書
法
的
附
註
了
。

作
者
為
臺
北
藝
術
大
學
美
術
學
系
兼
任
助
理
教
授


